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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信息

杜文尧武凤莲尧周夺尧张巧先尧李秀连尧陈德生尧刘存
富尧鲁友平院

本院受理上诉人内蒙古大成至信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诉杜文尧武凤莲尧周夺尧张巧先尧李秀连尧陈德
生尧刘存富尧鲁友平尧第三人呼和浩特市亚鹤肥料有
限责任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渊2020冤内 01 民终 2668尧2669尧2670尧2671 号民事
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 1月 12日
石寅院

本院受理原告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内蒙古分公司与被告内蒙古金石蒙荣幕墙门窗

集团有限公司尧内蒙古金石蒙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尧石寅尧内蒙古科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尧哈斯苏
亚拉尧石晓军尧朱丹尧第三人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分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一审现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袁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渊2020冤内 01民初 420号民事
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 1月 12日
内蒙古明泽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尧托克托县盛
唐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尧王利明尧刘美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与被告王国强尧内蒙古明泽
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尧托克托县盛唐伟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尧王利明尧刘美执行异议之诉一案袁
已审理终结遥 因被告王国强提起上诉袁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
本院领取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 1月 12日
托克托县盛唐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院

本院受理原告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包

头市第三热电厂与被告托克托县盛唐伟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袁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渊2020冤内 01民初 979 号案件的民事
起诉状尧开庭传票尧举证通知书及应诉通知书袁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袁 逾期则视为送
达袁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 15日与 30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 9时 30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第六号法
庭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 1月 12日
托克托县盛唐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金峥嵘诉被告你公司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尧
应诉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民事裁定书遥 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袁经过 60日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袁 并定
于答辩期和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月 12日
高正: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君融典当有限公司与被

告高正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袁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袁 逾期视为送
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袁 并定于答辩期和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月 12日
王二飞: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君融典当有限公司与被

告王二飞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袁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袁 逾期视为
送达遥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袁 并定于答辩期和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月 12日
朱福桩尧包玉荣: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市新华支行诉被告朱福桩尧包玉荣信用卡纠纷一
案袁 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0)内 0102民初 2766号民事判决书遥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
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
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月 12日
李建平:

本院受理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市新华支行与李建平信用卡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内 0102 民初
3875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如下:一尧被告李建平向原
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华支行支

付截至 2019年 11月 11日的信用卡欠款本金人民
币 97238.68元袁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付清;
二尧被告李建平按照叶中银携程信用卡领用合约曳的
约定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

华支行支付自案涉信用卡激活之日起产生的利息尧
费用袁直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袁上述利息及费用合计
以不超过年利率 24%为限;三尧驳回原告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华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袁 逾期则
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
人民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月 12日
向毅院

本院受理原告张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渊2020冤内 0403民初 2570号民事
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赤
峰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月 12日
刘秀英:

本院受理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市新华支行与刘秀英信用卡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内 0102 民初
3880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如下:一尧被告刘秀英向原
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华支行支

付截至 2019年 11月 12日的信用卡欠款本金人民
币 23574.19元袁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付清;
二被告刘秀英按照 叶中银携程信用卡领用合约曳的
约定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

华支行支付自案涉信用卡激活之日起产生的利息尧
费用袁直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袁上述利息及费用合计
以不超过年利率 24%为限;三尧驳回原告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华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袁 逾期则
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
人民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月 12日
申瑞芳:

本院受理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市新华支行与申瑞芳信用卡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内 0102 民初
3882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如下:一尧被告申瑞芳向原
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华支行支

付截至 2019年 11月 12日的信用卡欠款本金人民
币 25310.64元袁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付清;
二尧被告申瑞芳按照叶中银信用卡领用合约曳的约定
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华支

行支付自案涉信用卡激活之日起产生的利息尧费
用袁直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袁上述利息及费用合计以
不超过年利率 24%为限;三尧驳回原告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华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
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
民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月 12日
刘妙菡:

本院受理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市新华支行与刘妙菡信用卡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内 0102 民初
3881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如下:一尧被告刘妙菡向原
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华支行支

付截止至 2019年 11月 11日的信用卡欠款本金人
民币 14999.57元袁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付
清;二尧被告刘妙菡按照叶中银钛金女士信用卡领用
合约曳的约定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市新华支行支付自案涉信用卡激活之日起产生

的利息尧费用袁直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袁上述利息及费
用合计以不超过年利率 24%为限;三尧驳回原告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华支行的其他诉

讼请求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
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月 12日
郝光游:

本院受理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市新华支行与郝光游信用卡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内 0102 民初
3868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如下:一尧被告郝光游向原
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华支行支

付截至 2019年 11月 11日的信用卡欠款本金人民
币 97867元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付清;二尧
被告郝光游按照叶中银携程信用卡领用合约曳的约
定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华

支行支付自案涉信用卡激活之日起产生的利息尧费
用袁直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袁上述利息及费用合计以
不超过年利率 24%为限;三尧驳回原告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华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

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
民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月 12日
丁晓东:

本院受理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市新华支行与丁晓东信用卡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内 0102 民初
3860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如下:一尧被告丁晓东向原
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华支行支

付截至 2019年 11月 11日的信用卡欠款本金人民
币 17949.17元袁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付清;
二尧被告丁晓东按照叶中银信用卡领用合约曳的约定
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华支

行支付自案涉信用卡激活之日起产生的利息尧费
用袁直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袁上述利息及费用合计以
不超过年利率 24%为限;三尧驳回原告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华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
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
民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月 12日
吴娜:

本院受理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市新华支行与吴娜信用卡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内 0102 民初 3885
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如下:一尧被告吴娜向原告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华支行支付截止

至 2019 年 11 月 11 日的信用卡欠款本金人民币
44913.35元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付清;二尧
被告吴娜按照叶中银都市卡领用合约曳的约定向原
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华支行支

付自案涉信用卡激活之日起产生的利息尧 费用袁直
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袁上述利息及费用合计以不超过
年利率 24%为限;三尧驳回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市新华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月 12日
包爱民: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

浩特市新华支行与被告包爱民信用卡纠纷一案袁已
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内 0102
民初 4559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如下:一尧被告包爱民
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华支

行支付截止至 2020年 11月 12日的信用卡欠款本
金 21637.34元袁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付清;
二尧被告包爱民按照叶中银淘宝信用卡领用合约曳的
约定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

华支行支付自案涉信用卡激活之日起产生的利息尧
费用袁直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袁上述利息及费用合计
以不超过年利率 24%为限;三尧驳回原告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华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袁 逾期则
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
人民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月 12日

姻 注销公告
兴安盟道德与人生科学研究院 袁 代码 院

52152200MJ26541035袁法定代表人院李琳袁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
权遥

特此公告

兴安盟道德与人生科学研究院

2021年 1月 12日

姻 仲裁公告
李维平尧刘晔尧宋海波尧鄂尔多斯市泰兴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院

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受理的申请人应鹏与

你们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鄂仲立字[2014]367
号)袁 申请人于 2020年 9月 24日撤回仲裁申请袁
我委于 2020年 9月 25日作出 渊2014冤 鄂仲字第

367号叶决定书曳袁现将上述叶决定书曳向你们公告送
达袁限你们在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鄂尔多斯仲裁
委员会渊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 34号仲裁
大厦七楼 709 室袁 联系电话院0477要8379162冤领
取袁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遥

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

2021年 1月 12日

姻 遗失声明
新华保险业务员陈蓉(38954614冤丢失电子

投保书一份渊03100047745188冤袁声明作废遥
新华保险业务员陈蓉(38954614冤丢失电子

投保书一份渊03100047745189冤袁声明作废遥
呼伦贝尔市北星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莫

旗分公司将国稅增值税普通发票丢失袁发票代码院
1500171320袁发票号码院07151752袁特此声明遥

2021年 1月 12日

姻 仲裁公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保障局院

本委受理陈晓东尧钱辉尧冯义森尧胡继春尧侯
铁芳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件渊揖2020铱第 455尧456尧
457尧458尧459号冤袁现已审结遥裁决书已出具遥因与
你单位无法联系尧根据叶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
则曳第二十条的规定袁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
裁裁决书遥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遥 上述裁决根据叶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曳第五十
条的规定袁当事人对本裁决不服的袁可以自收到仲
裁裁决书之日起 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曰期
满不起诉的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遥一方当事人拒
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袁 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遥

呼和浩特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 1月 12日

姻 公 告

近年来袁巴彦淖尔市儿童福利院先后接收众
多弃婴渊具体情况见下表袁入院前姓名不详袁出生
年月日为估算冤遥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袁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到巴彦淖尔市儿童福利院认领袁 逾期福
利机构将依法安置遥

巴彦淖尔市儿童福利院

2021年 1月 12日

姓名院周亦菡
性别院女
出生日期院2017年 12月 1日
身体状况 院 脑功能低下 尧

失语

捡拾时间院2020年 12月 1日
捡拾地点院临河区二黄河南岸一路口
随身携带物品院无


